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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 

108年 4月 24日 10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 1月 8日 108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4月 22日 10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至校外機關（構）

或團體兼職，特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十五點

規定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職，應確依本原則及相關函釋或命令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辦理，不適用本原則第三點至第五

點及第十點規定。 

三、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

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四、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五個為限，但特殊情形經簽奉校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其中兼任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職務或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兼任之職務，以四個為限。 

教師至本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第二項第

四款所定外國公司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時，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名、兼職機

構、團體或外國公司名稱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五、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教師應自擔任兼職工作之日起一

個月(三十日)前，依規定以書面申請並依程序報請本校審核。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

動時，應重行申請。 

前項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教師於應邀提名選

任該等職務時，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如至非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時，教師得比照

前開規定辦理；未獲選任該等職務，教師應通知學校。 

兼職機關(構)或團體因故無法事前通知本校，教師得先行以意向書或相關文件辦理校內

程序，惟其生效日以該兼職機關(構)或團體正式函文之聘期為準據。 

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

得免依第一項規定報經學校核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

(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非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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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

性之工作。 

六、教師兼職應由兼職教師主動簽陳提出或依兼職單位來函簽辦，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中心、室)主管及學院院長同意後，陳請校長核准，始得前往兼職。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應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務會議通過後，

循行政程序經校長同意，始得前往兼職。 

七、教師兼職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停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八、教師如已核准之兼職期間超過一年者，於每學年結束時應進行評估檢討，其程序由人事

室將兼職教師名冊函送各單位，由兼職教師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進行評估

檢討，並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如附表一)。 

月支兼職費總額超過月支薪給總額之教師，其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應提出書面

評估報告(如附表二)，評估內容包含基本授課時數是否符合本校規定、所兼職務對於本

職教學研究工作之影響、對產學合作之實益及學術回饋金收取額度之合理性及是否有不

予核准或停止核准之情事等，且其書面評估報告應經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務會

議審議後，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 

九、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者)兼職依規定所領受兼職費個數及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表規定之限

制。 

    兼職費之支給，除兼職機關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並函知本校者外，一律由本校轉發。 

十、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學校應與教師兼職之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訂定兼職合意書(如附表三)或相關契約，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職教師一個月

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且不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限；其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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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並按校方百分之二十、學院(中心)百分之三十、系(所)

百分之五十比例分配。 

(一)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1.至本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外國公司兼職。 

2.至本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 

(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非代表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股份，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及生技新藥公司兼職。 

教師兼職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兼職月份，依比例約定回饋機制；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之。 

教師經選任為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獨立董事職務時，學校應請教師兼職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於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作成自教師經選任為獨立董事之日起三個月內，與學校

完成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溯自選任之日起生效之決議，並函知學校。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程序符合前項規定者，自經選任之日起三個月內視為合法兼職；兼職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於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無法作成前項決議時，學校應自始否准教

師之該項兼職。屆期未完成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該項兼職同意函自三個

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不生效力。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所衍生之相關職務應依本原則相關規定提出申請，於前項所定三個月

期間，執行職務所生效力與前二項相同。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十三日修正發布前，教師兼任獨立董事之兼職機關(構)

已召開股東會後首次董事會者，不受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十一、教師違反兼職規定者，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依本校專任教師聘約規定，

按情節輕重處置。 

前項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並列入聘

約規範予以追繳。 

十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兼職規定之處理，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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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兼職定期評估表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職稱 兼職單位名稱 兼職職務 兼職期間 
系 (所、學位學程、

中心、室)評估 

       □同意繼續兼職 

□不同意繼續兼職，請

敘明理由： 

系 (所、學位學程、中心、室)主管：                                     院長：                                               校長：                                                                                                                           
 

 

備註： 

一、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8 點第 1 項規定：「兼職教師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中心、室)對於教師之兼職應每年定期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

繼續兼職之依據。」 

二、評估項目： 

   (一)基本授課時數是否符合本校規定。 

(二)所兼職務對於本職教學研究工作是否有不利之影響。 

(三)是否有應不予核准或停止核准之情事。 

三、另依本要點第 7點規定：「教師兼職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停止其核准：（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六）有營私舞弊之虞。（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八）有支用

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四、本評估表請系 (所、學位學程、中心、室)主管及院長核完章後，送人事室備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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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專任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書面評估報告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姓名  職稱  

兼職

基本

資料 

1. 兼職機構或團體  

2. 兼職職務  

3. 兼職期間  

4. 學術回饋機制 
□學術回饋金(                        元) /年 

□其他回饋機制(請敘明：                                ) 

兼職教師簽名確認  

評 

 

估 

 

項 

 

目 

1. 
基本授課時數是否符

合本校規定 

□是 

□否，請敘明： 

2. 
所兼職務對於本職教

學研究工作之影響 

□無影響 

□有影響，請敘明： 

3 
所兼職務對本校產學

合作之實益 
□有實益 

□無實益，請敘明： 

4 
學術回饋金收取額度

之合理性 
□合理 

□不合理，請敘明： 

5 

是否有本校教師兼職

處理要點第 7 點所訂

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

期間停止其核准之情

事 

□無 

□有，請敘明： 

6 
得增加其他評估項目

（請自訂） 
 

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

評估結果 

本評估報告業經   年  月  日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務會議通過。 

□同意繼續兼職    

□不同意繼續兼職，理由： 

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
主管核章 

院長核章 

            

校長核章 

【備註】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7點：「教師兼職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停止其核准：（一）與

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

之虞。（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六）有營私舞弊之虞。（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八）有支用公款或不

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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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職合意書 

 

    本公司(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擬聘請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____________院____________系(所)___________教師

擔任本公司(機構)_________________單位              (職稱)，負責協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職務)，聘兼日期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本公司(機構)並同意於兼職生效開始二個月內履行回饋機制，每年不低於

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如備註)，由學校統籌運用，回饋機制如下

(請至少選取一項)： 

□學術回饋金(                        元)  

□其他回饋機制(請敘明：                                          )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送經乙方學校審查同意後，甲、乙方及所屬系所各執一份。 

          甲方： 

          代表人： 

          聯絡單位： 

          電話： 

          地址： 

          乙方：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代表人： 

          兼職人（請簽章）： 

          聯絡單位(所屬系所)： 

          電話：(07)3814526#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三 

 

用   印 

 

 

用   印 

 

備註：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由人事室逐年核算，並依教師薪資異動情形隨之調整。 

本兼職合意書須於核准兼職之日起一個月內簽訂完成。 

 


